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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：
某甲（女）基于长期共同生活的目的，于2022年1月通过“形婚网”与某乙（女）认识。同年2月6日，向乙求婚，乙同意后，双方确定恋爱关系。双方恋爱关系期间，甲向乙方转账、购物若干（详见下方证据）。后甲发现乙有新的恋爱对象而提出分手。在分手过程中，甲还发现乙在甲乙“恋爱期间”持续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。
甲认为：自己被乙欺骗，起诉要求乙返还所有财物。
乙认为：甲向自己转账、购物等均系甲方自愿赠与，拒绝返还。
甲遂起诉乙。
证据：
(1) 恋爱期间，甲共计向乙转账支付262,575元，其中银行转账21万元、微信转账18,888元、亲情卡支付33,687元；
(2) 2022年2月14日，甲应乙要求为其购买笔记本电脑并花费9,999元，支付EMBA学费 29,800元；为其支付干细胞冻存费用60,000元；
(3) 2022年2月20日，乙以换车为由要求甲为其购车，为此原告出资131,723.55元购买奔驰牌轿车一辆，支付车辆保险费6,715.29元，且原告已代还车辆购置后2022年2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的贷款71,038.13元；
(4) 2022年3月6日-2022年3月16日，甲与乙去欧洲度蜜月，期间进行了求婚仪式。双方签署婚书，乙承诺不离不弃。甲共计花费人民币234599.00元。
(5) 2022年6月21日，乙以购买手表送母亲的名义向甲索要了210,000元，但甲事后发现，乙购买手表后，将手表送给其正式公开的女朋友；
(6) 2022年8月23日，乙购买迪奥牌马鞍包，甲应乙要求为其通过信用卡刷卡支付了40,200元；
(7) 2022年9月27日，乙购买美容仪，甲为其支付了12,999元。
要求：
(1) 请从甲、乙中任选一角度出发，写代理词或代理意见。
(2) 根据选取的代理角度，进行案例检索，并制作案例检索报告。

附件二：张三故意伤害案

基本案情：
2024年3月1日16:00左右，张三在白玉县“天天优惠”超市旁边一胡同口处随地小便，而与李四发生言语冲突。李四的父亲王五看见后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向张三砸去，但未砸中张三，后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。在被劝开后，张三与王五发生了言语冲突，之后张三走向了自己所开的超市，取了一把水果刀，王五走向胡同，拿了一根长1.5米的钢管。张三拿出刀后，出门便直接走向李四，同李四发生言语冲突，并拿刀在李四面前比划，发生了相互推搡行为，后一围观群众将被告人张三的刀抢下，并扔在了垃圾箱内。
张三与李四被劝开后，二人依然对骂，后李四对张三做出了挥拳动作，张三挨了两拳后，便后退至超市店内。在张三还手打向李四时，李四的父亲王五便拿着钢管朝张三的头部击打了一下，张三在被钢管击打后，冲向王五处抢夺钢管，在抢夺钢管的过程中，张三按着王五，用嘴在王五的鼻子上咬了一口。
经鉴定，王五所受损伤为轻伤二级。
证据：
1.物证；2.书证；3.证人证言；4.被害人陈述；5.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；6.鉴定意见；7.勘验、检查、辨认、侦查实验等笔录；8.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要求：
(1) 请从控、辩中任选一角度出发，写一份公诉意见或一份辩护意见。
(2) 根据选取的诉讼角度，进行案例检索，并制作案例检索报告。

